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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
———以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为中心

孙宏涛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该条款对于贯彻保险法的

最大诚信及对价平衡原则，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运营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同时，我国现行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过于简略和粗糙。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界定标准，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可被免除

之情形等相关问题的规定存在着诸多遗漏与不妥之处，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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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是将被保险人的风险转移给承保人的一种协议。①该协议的具体内容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支

付一定的费用，保险人承诺在特定事件发生或约定期限到来之时，向被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相应金

钱或其他利益。②由于保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之风险处于无体且不确定之状态，因此，保险人无论于

缔约时或缔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③与此同时，由于保险合同

为继续性合同，若危险严重超出缔约时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程度，则势必会提高保险事故发生的几

2016 年第 6 期·专论

107

DOI:10.15984/j.cnki.1005-9512.2016.06.010



政治与法律 2016 年第 6 期

率，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义务，破坏原有的对价平衡。④因此，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

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决定是否增加保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此即危险

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合同的订立是建立在保险人对承保风险准确评估基础之上的，一旦保单签发

后，保险人总是希望在保险期间内承保风险保持稳定。与保险人相反，投保人并不希望自己的行为

受到限制。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都规定，在保险期间内如果保险

标的危险显著增加，保险人有权修改合同条款或解除保险合同。⑤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3 条

至第 25 条规定，在未经保险人同意的情形下，如果被保险人实施了引发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行为，

则由于危险增加引发的事故，保险人可以拒绝赔偿。《法国保险合同法》第 L113-2-3 规定，在保险期

间内，如果承保危险显著增加，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增加保费。《瑞士保险合同法》第 28 条至第 30
条也有相似的规定。⑥《丹麦保险合同法》第 45 条至第 50 条也规定了被保险人在危险增加时的通知

义务，当被保险人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形下，保险人可以减轻甚至拒绝

承担保险责任。⑦

与 2002 年我国《保险法》相比，2009 年修正后的我国《保险法》（以下简称：我国现行《保险法》）
第 52 条针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做了更为细化的规定，但是该条规定就保险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

还是简略与粗疏，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界定标准，违反危险

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以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可被免除之情形等相关问题的规定仍存在着诸多

遗漏与不妥之处，造成司法实践中相关法律适用的难题与混乱，需要厘清。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财产保险抑或财产及人身保险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有特定的前提与范围。一方面，必须在发生危险增加的事实后，方有该

义务适用之前提与可能性。危险是否增加必须依照保险契约原承保之危险状况参照保险费率判断，

如果其危险已经计算在内，则不能认为危险增加。例如，在房屋火灾保险中，增加炉具之使用，并非

危险增加。⑧另一方面，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适用于财产保险，自无疑问；至于该义务是否同样适用于

人身保险，各国（地区）的立法及学理上均存在分歧，尚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一）危险增加的内涵厘清

在保险法学界，对于何谓危险增加，学者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从法理上讲，所谓危

险增加系指订约当时保险人所未曾预料或未予估计之危险发生可能之增加。⑨有学者认为，危险增

加是指保险标的原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持续增加，该增加在缔约时未予估计并作为计算保

险费率的基础，继续履行原合同，对于保险人显失公平。⑩笔者认为，所谓危险增加是指在保险期间

内，因可归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原因或不可归责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客观原因导致保险

标的发生事故的几率增大。由此，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及对价平衡原则，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应就保险

④ 徐卫东、高宇：《论我国保险法上危险增加的类型化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⑤ Project Group "Restatement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 Principles of European Insurance Contract Law,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9, p.181.
⑥ Malcolm A. Clarke ,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of Insurance: An Introduction to Insuranc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7.
⑦ David Rubin, Direct insurance in Demark by foreign insurers within the EU,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Law Review, 1997, v.5, p.56.
⑧ 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6 页。
⑨ 同上注，江朝国书，第 176 页。
⑩ 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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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之危险程度加以说明与陈述，以供保险人作为核保并厘定所承担风险相当保险费之参考。輥輯訛例

如，在订立房屋火灾保险合同后，相邻的房屋被改造为餐馆，火灾发生的几率大幅增加。輥輰訛此时，为了

贯彻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并实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应当

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将相邻房屋被改造的事实通知保险人，以便于保险人决定是否增加保险

费或是解除保险合同。从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52 条的规定看，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于保险人按照保险

合同的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由此可见，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将危险增加的内涵界定为“危

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前提是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保

险标的危险程度并非显著增加的情形下，被保险人自然无需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危险增加的内涵界定也秉持了严格限定的态度。例如，在陈立与英

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保险人主张：原告陈立将车辆

出租给他人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对于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无须承担保险责任。原告主张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性质是家庭

自用。保险事故发生时，仍然是家庭自用，使用性质并没有改变，原告将被保险车辆交由张建驾驶也

并不导致被保险车辆使用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52 条

的规定，虽然被保险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由陈立出租给张建驾驶，但该情况并不必然导致被保险车辆

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且被告也无证据证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对

被告因原告将被保险车辆出租于张建使用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拒绝赔偿原告损失

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輥輱訛

（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界定

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合同一章规定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从立法体系上看，危险增

加通知义务的适用范围应仅限于财产保险。该义务的适用范围是否应当仅仅局限于财产保险呢？对

该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人已经借助免责条款，如危险行

为除外条款等，将被保险人的某些明显危险行为作为除外条款规定。因此，在人身保险中无规定危

险增加通知义务之必要。輥輲訛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目的考虑，应将其扩展至人

身保险。因为在人身保险中，危险增加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从维护保险合同对价平衡的角度出发，应

肯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輥輳訛 从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例看，认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应

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

輥輯訛 张冠群：《台湾保险法关於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解构与检讨》，《政大法学评论》2013 年第 2 期。
輥輰訛 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6 页。
輥輱訛 参见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4）京铁民初字第 18 号判决书。
輥輲訛 詹昊：《新保险法实务案例详释与精解》，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36 页。
輥輳訛 温世扬：《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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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人身保险的观点居多。如德国輥輴訛、法国輥輵訛、韩国輥輶訛、意大利輥輷訛、我国台湾地区輦輮訛等均将危险增加的通

知义务规定于总则部分。日本则分别在损害保险、生命保险以及伤害疾病定额保险中规定了危险增

加的通知义务。輦輯訛上述国家（地区）的立法表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不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同样也适用于人身

保险。
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目的考察，我国保险立法之所以规定该制度，其目的在于贯彻保险

法中的最大诚信及对价平衡原则。从最大诚信原则出发，由于保险法律关系中通常存在着信息不对

称这一现象，在保险合同订立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实际掌控着保险标的，掌握了保险标的危险变

动的第一手信息。从对价平衡原则出发，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超出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据以

算定保险费率的考量因素时，保险事故的发生几率迅速上升并直接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此时，保

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而无论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在保险合同订

立后，均存在着保险标的危险变动的可能性。因此，当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时，无论从最大诚信原

则还是对价平衡原则出发，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应将上述事实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选择增加保

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如此，方能贯彻实现危险增加通知制度之立法本意。综上所述，笔者建议，以后

我国《保险法》再修订时，应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放在总则中，统一适用于人身保险及财

产保险，如此方能彰显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立法本意。

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界定标准及类型化分析

与 2002 年《保险法》相比，我国现行《保险法》特别规定仅在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

保险人才承担通知义务。与此同时，仅当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才可拒绝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对于何谓“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我国现行《保险法》并未做出

明确界定，需要分析界定出其衡量的具体标准。
（一）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界定标准

輥輴訛 德国 200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保险合同法》在第一章总则部分规定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该法第 23 条规定，如果投保人未经

保险人许可自己实施了或允许第三人实施了增加承保风险的行为后发现上述事实，就应当立即向保险人通知承保风险增加的事

实。在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合同后，如果由于非基于投保人的原因导致承保风险增加，投保人必须在其知晓上述事实后立即将上述

情况通知保险人。参见孙宏涛：《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7 页。
輥輵訛《法国保险合同法》在第一编适用于非海上损失保险与人寿保险的一般规则中规定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该法第 L113-4 条第

1 款规定，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并且，如果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或续保时，保险人知道上述情况将会

拒绝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或将以更高的保险费率签订合同，则此时，保险人有权终止保险合同或要求以新的保险费率签订合同。参见

孙宏涛：《法国保险合同法》，载宋志华：《保险法评论》（第五卷），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0 页。
輥輶訛《韩国商法》保险编在第一章通则第 652 条规定，保险期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得知保险事故发生的危险显著变更或增加的，应

立刻通知保险人。参见崔吉子、黄平：《韩国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3 页。
輥輷訛《意大利民法典》第 1898 条规定，在情况发生新变化并在契约缔结时为保险人所了解时，保险人会做出不同意保险或在增加保

险费的条件下同意保险的决定，则投保人有义务将风险增大的变化立即通知保险人。参见费安玲、丁玫：《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78 页。
輦輮訛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59 条第 1 款规定，要保人对于保险契约内所载增加危险之情形应通知者，应于知悉后通知保险人。参

见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3 页。
輦輯訛 在日本，长期以来有关保险合同法的规范一直规定在《日本商法典》中。2008 年 5 月，日本将保险合同法部分从《日本商法典》中

分割出来，单独立法，制定了《日本保险法》。《日本保险法》第 29 条、第 56 条、第 85 条分别在损害保险、生命保险以及伤害疾病定额

保险中就危险增加时保险合同的解除做出了明确规定。参见岳卫：《日本保险契约复数请求权调整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220-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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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学者江朝国教授认为，所谓危险增加，指为保险契约基础之原危险状况改

变为严重对保险人不利之状况。輦輰訛从江朝国教授对危险增加所下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核心是“严重

对保险人不利”，也就是特别突出强调了危险增加的严重性。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特别强调“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完全一致。综上，可以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三大要素归纳为：重要性、持续性以

及未被估价性。輦輱訛

1.重要性

在保险合同订立后，承保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并非所有的危险增加被保险人都要承担通

知义务。“危险增加的量变达到某一质变程度，方可构成法律或合同基础所不能容忍的质变状态。”輦輲訛

换言之，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仅发生了细微变化，被保险人无须通知保险人。在保险实务中，保

险人往往以保险标的危险状况的细微变动为借口拒赔，这种情况显然与我国现行《保险法》只有保险

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才负有通知义务的规定不相符合。輦輳訛所谓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其内涵的第一要素就是增加的危险具有重要性。然而，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认定增加的危险具有重要

性？我国现行《保险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这也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法院

在审理涉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案件时，首先要判断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而判断危险

程度是否显著增加的首要因素就是增加的危险是否具有重要性。因此，重要性判断标准的建立对于

上述案件的解决至关重要。
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险立法对增加危险重要性的判断标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例如，《挪威保

险法》规定，在保险合同订立后，在被保险人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承保危险增加时，如果保险人

在合同订立时知晓上述增加的危险就根本不会与投保人订立合同的，则保险人可以免除保险责任；

如果保险人仍会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但会更改保险合同条款的，则仅在损失并非由于增加的危险导致

时，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希腊保险法》也有类似之规定：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应将导致承保风

险显著增加的事实及时通知保险人。所谓承保风险显著增加是指如果保险人已经知晓上述事实，则

其将拒绝与投保人订立合同或以不同条款订立保险合同。《比利时保险法》则规定，所谓危险显著增

加是指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若知晓上述增加的危险将会拒绝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輦輴訛

综上所述，可以将增加危险重要性的判断标准界定为：如果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晓保险

标的增加的危险，其将会拒绝承保或以更高费率承保。因此，并非所有情形下的危险增加都属于重要

性危险增加，只有那些足以导致保险人提高费率或终止保险合同的危险才可归为上述类别。上述对

增加危险重要性的界定与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16 条第 2 款中投保人告知义务履行过程中重要事实

的界定标准相一致，有利于法律理解与适用上的统一。

輦輰訛 在这里，江朝国教授所称的危险增加即现行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第 1 款规定的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参见前注⑧，江

朝国书，第 240 页。
輦輱訛 江朝国教授认为危险增加的三大特质为重要性、持续性以及不可预见性。不可预见性这一表述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认为增加

的危险是双方当事人未曾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事实上，保险人作为专业的风险分散者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极强的风险管理能力，

其对许多险种中危险增加的情形都是可以预见的。只不过在订立保险合同的时候，保险人并未将上述危险增加的事实作为算定保

险费率的基础，因此，将不可预见性表述为未被估价性更为合理，也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樊启荣教授在其著作中也将不可预见性

称为未曾估价性。参见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 页。
輦輲訛 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页。
輦輳訛 高燕竹：《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若干问题探讨》，《法律适用》2010 年第 8 期。
輦輴訛 Zhen Jing, The insured's post-contract duty of notification of increase of risk: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2013, pp.84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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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续性

危险显著增加除了须具有重要性以致影响对价平衡关系外，危险状况之改变还必须具有持续

性，即保险契约订立后，原危险状况因某特定情事之发生而变换至另一新的状况，且此新发生之状况

须持续一段期间。因此，若危险状况只是一时改变而后消失，又回复原状，则不属危险增加。輦輵訛由此可

见，危险显著增加必须具备持续性之内涵，如果原危险状况改变后立即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并非危

险显著增加，而应属于保险事故之发生。例如，某人购买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及车损险。在驾驶过

程中，汽车的刹车突然失灵并因此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此时即属于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并非危险增

加。此外，如果危险只是一时的变化，继而又恢复原状的，也不属于危险增加。輦輶訛例如，车主在驾驶过

程中发现刹车失灵并立即开往修理厂将刹车修好，这种情形也不属于危险增加。
3.未被估价性

除了重要性及持续性，危险显著增加的内涵还必须具备未被估价性。所谓未被估价性是指发生

在保险期间的危险增加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未曾估计或未曾预料的情况；輦輷訛换言之，增加的危险并

未作为计算保险费率的考量因素，因此，并未体现在保费价格中。所以，从对价平衡的角度讲，在危险

增加后，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大于其对应收取的保费，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正是在

这种情形下，法律要求被保险人履行危险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并赋予保险人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

的权利。反之，如果危险增加的情况已被保险人预料并作为计算保险费率的基础，则因为双方当事人

之间的对价平衡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就此，不适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规则。
（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类型化

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法学研究者利用类型化的方法，不仅可以更

好的掌握法律资料或法律规范，更可以发现法律上的漏洞。对于立法者而言，类型化成为避免法律漏

洞、使法律形成体系的方法之一。輧輮訛德国学者拉仑茨曾言：“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

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輧輯訛我国

现行保险立法并未对何谓“危险显著增加”做出明确界定，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对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的类型化研究可以更加明确地区分不同情形下的危险增加，为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

知义务规则的完善奠定法理基础和提供立法支持；此外，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类型化研究可以

为司法裁判提供细致的参考与帮助，从而更加有利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规则的正确适用，进而有利

于保险纠纷的解决。
1.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

所谓主观危险增加指危险增加是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的，这里的行为包括作为与

不作为两种情形。换言之，无论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是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积极作为引发的，如

将爆炸物搬入日常居住生活的屋内；还是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消极不作为引发的，如明知他人

将爆炸物搬入其日常居住生活的屋内且能阻止但并未阻止。上述两种情形均属于主观危险增加。所

谓客观危险增加指危险增加并非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观有意识的作为或不作为所致，而是由于

客观原因导致。换言之，在该种情形下，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无关，

輦輵訛 同前注⑧，江朝国书，第 241-242 页。
輦輶訛 温世扬：《保险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0 页。
輦輷訛 同前注⑩，樊启荣书，第 91 页。
輧輮訛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5-508 页。
輧輯訛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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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保险立法大都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划分将危险增加区分为主观危险增加

与客观危险增加，但具体的区分标准却有所不同。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3 条将主观危险增加

界定为“投保人未经保险人许可自己实施或允许第三人实施增加承保风险的行为”；将客观危险增加

界定为“由于非基于投保人的原因导致承保风险增加”。輧輰訛《韩国商法》（保险编）第 653 条明确将主观

危险增加界定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危险显著增

加”。輧輱訛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59 条将主观危险增加界定为“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行为所

致”；将客观危险增加界定为“不由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之行为所致者”。輧輲訛法律上区分主观和客观的

法律精神在于宣示行为本身不具有可罚性，可归责的是行为背后的主观过错，即因某种过错的行为

将承担失权抑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輧輳訛在保险法中，区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的实益在

于：主观危险增加是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的，对于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事实，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法律可以对其苛以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例如，根据《德国保险合

同法》第 24 条的规定，在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形下，保险人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终止合同；在客观危险

增加的情形下，保险人可以事先通知投保人并在 1 个月后终止保险合同。反观我国现行《保险法》，并

未将危险增加进行主客观的类型化区分，而对两种情形下的危险增加都规定了相同的法律后果，应

当进一步细化规定并补充完善。
2.约定危险增加与未约定危险增加

通常情形下，保险人会在保险合同中列明危险增加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通知的事项，因此，根

据危险增加是否以书面约定为标准，可分为约定危险增加和未约定危险增加。前者是指经保险人在

保险合同中约定而列为重要之危险增加，后者是虽没有在保险合同中明确列明，但在客观上足以提

高保险风险，符合危险增加构成要件之危险增加。輧輴訛对于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危险增加是否均为

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增加，换言之，当保险人在合同中列明的危险增加情况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必须

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上述通知义务，是否应当对被保险人苛以不利之法律

后果？对该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凡在合同中约定的须通知的危险增加情形皆

属于重要危险增加，纵使客观上不属于重要危险增加，亦在其内。”輧輵訛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赋予合

同中对特定事项须负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约定以绝对效力。”輧輶訛就上述两种观点而言，笔者认为，后

一种观点更为可取。事实上，保险条款大都是由保险人事先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形下，保险

人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以及减轻自身的责任，更倾向于在保险合同中添加有利于自身的条款。因此，

对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危险增加应一分为二，分类别审查。换言之，保险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须通知的

危险增加并非皆属于重要危险增加，如果其实质上不具有显著性，保险人就不能以被保险人未通知

上述危险增加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由此得出区分约定危险增加与未约定危险增加之实益：对于

约定危险增加，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还要看该约定的

輧輰訛 同前注輥輴訛，孙宏涛书，第 67 页。
輧輱訛 同前注輥輴訛，崔吉子、黄平书，第 263 页。
輧輲訛 同前注輥輷訛，梁宇贤书，第 283 页。
輧輳訛 樊启荣、覃有土：《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0 页。
輧輴訛 邓纯：《保险法上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研究》，湖南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輧輵訛 刘宗荣：《保险法》，台北三民书局 1995 年版，第 133 页。
輧輶訛 徐卫东：《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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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增加是否同时具备重要性、持续性以及未被估价性，在该危险增加具备了上述三个特性的情形

下可以认定被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并让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该危险增加并不同

时具备上述三个特性，则意味着该危险增加并不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此时，即使被保险人未通

知该危险，也不能认为其违反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四、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从对价平衡原则出发，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

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进行重新估计，并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增加保费或解除保险合同。因此，若被

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现行《保险法》仅规定了因保险标

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保险事故时的法律后果，对于被保险人怠于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但

并未发生保险事故以及保险事故虽已发生但并非由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引发的法律后

果却未做规定，有必要区分不同情况进一步补充完善。
（一）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并未发生保险事故时的法律后果

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下，承保危险显著超过了合同订立之时的原危险状况，而

该显著增加的危险并未涵盖在保险人最初收取的保费之中，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基于承保风险与保

费之固有的对价平衡被打破，法律自无强制保险人仍须负责之理。基于上述考量，我国现行《保险

法》第 52 条第 1 款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由此可见，在被

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形下，为了恢复对价平衡，保险人享有一定范围内的选择权。应当

看到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只是规定当被保险人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选择增加

保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但对于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为何，却并未做出明确

规定。按“举轻以明重”惯例，既然在被保险人已经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人都享有要求增

加保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之权利，则当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并为保险人所知晓时，保险人

更有正当理由行使上述权利。在保险实务中，当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享有以

下几种选择权：

第一，保险人选择增加保费的权利。保险人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决定保险费

率高低的，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必然加重。輧輷訛此时，保险合同双方当

事人之间的对价平衡被打破。在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可以选择增加保费以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

价平衡，并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从增进保险市场效率以及保护被保险人、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

发，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更多地采用增加保费的方法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平衡进而

实现保险合同效力的延续。如此，方能充分发挥保险之集合众人之力，分散危险、消化损失之作用。輨輮訛

我国澳门地区的保险立法最明显地体现了上述思路。例如，《澳门商法典》第 979 条规定：“保险人有

权于知悉风险增大之日起一个月内按知悉风险增大时之价目表提议增加保险费。如约定新保险费，

应自风险增大时起计算新保险费。投保人如拒绝增加保险费，或于收到增加保险费建议之日起一个

月内不回复，保险人有权于十五日内提出解除合同，但合同之解除于通知后第十五日生效。”輨輯訛按照

輧輷訛 王保树：《商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2 页。
輨輮訛 参见叶启洲：《保险法专题研究（一）》，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3 页。
輨輯訛 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商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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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律规定，保险人必须先选择增加保险费，在投保人不同意增加保费的情况下，保险人才能解除

合同。
第二，保险人选择终止或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在保险标的增加的危险已经超出了保险人可以

接受的限度时，保险人可以选择终止或解除保险合同。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24 条规定：“如果

投保人违反了本法第 23 条第 1 款规定的义务，保险人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终止合同。在出现第 23
条第 3 款规定的承保风险增加的事实后，保险人可以事先通知投保人并在 1 个月后终止保险合

同。”輨輰訛《法国保险合同法》第 L113-4 条第 1 款规定：“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

度增加，并且，如果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或续保时，保险人知道上述情况将会拒绝与投保人签订合同或

将以更高的保险费率签订合同，则此时，保险人有权终止保险合同或要求以新的保险费率签订合

同。”輨輱訛《日本保险法》第 29 条、第 56 条、及第 85 条分别规定，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由于故意或重大

过失未能及时履行通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輨輲訛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规定了

当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保险人可以选择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保险人选择添加除外条款的权利。我国现行《保险法》只是赋予保险人选择增加保费或解

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还可以行使另一种权利，即在保险合同中增加除外条款。
换言之，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保险人可以选择通过在保险合同中添加除外条款的方法

将增加的危险排除在外，以此规避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带来的额外风险。增加除外条款的

益处在于，其为保险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即当保险人无法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来保护自

己的权益时，保险人可以通过增加除外条款的方式来实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继

续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因此，我国将来修改《保险法》时，应将添加除外条款写入第 52 条，增加保

险人的选择权，如此方能更好的维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有利于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
应当看到的是，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赋予保险人通过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但并未像《德国保险合同法》那样区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来区别对待。如前文所

述，对于保险标的危险增加的事实，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的，属于主观危险增加，法

律应针对其规定更为重大的法律后果。与之相对，客观危险增加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无

关，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法律后果自然应相对较轻缓。综上，我国在修改《保险法》时，也应当

体现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之区别。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并未发生保险事故时，

在主观危险增加的情形下，保险人可以选择增加保费、添加除外条款或者解除保险合同来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并且可以不经事先通知而解除保险合同，以此惩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在客

观危险增加的情形下，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保险人应当先采取增加保费或添

加除外条款的方法尽量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只有当增加保费或添加除外条款的要求被投保人拒绝

时，保险人才能解除保险合同。如客观危险增加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则保险人应先通知投保人

并在 1 个月后解除保险合同。
（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并已经发生保险事故的法律后果

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并且已经发生保险事故时，其具体情形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二是保险事故虽已发生但并非由于保险标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

輨輰訛 同前注輥輴訛，孙宏涛书，第 67 页。
輨輱訛 同前注輥輵訛，孙宏涛文，载宋志华书，第 290 页。
輨輲訛 岳卫：《日本保险契约复数请求权调整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0-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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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 52 条第 2 款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按照上述规定，当保险标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并由此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于危险增加直接促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上述危险增加

又是保险人在最初确定保费时并未计算在内的，因此，从对价平衡的角度考虑，无论在主观危险增加

还是客观危险增加之情形下，保险人都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2.保险事故虽已发生但并非由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的法律后果

对于保险事故虽已发生但并非由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时的法律后果应如何确

定，我国现行《保险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虽已发生但并非由于保险标的危

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的，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以及应当承担多大比例的赔偿责任，均应

区分主观危险增加与客观危险增加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1）主观危险增加场合导致的保险事故发生

在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导致危险增加的情形下，虽然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但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存在主观过错，为了惩戒投保人

与被保险人并借此发挥法律的正向引导作用，应赋予保险人比例赔付的权利。輨輳訛换言之，保险人可以

按照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后保险人应收取之保费与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实际收取保费之比例确定保险

人应赔付之保险金数额。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实际收取保费）÷（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后保险人应收取之保费）×（保险金额）”。
（2）客观危险增加场合导致的保险事故发生

在客观危险增加时，由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主观过错无关，完

全是由于客观原因所致，再加上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

系。此时，无论从主观角度还是客观角度分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无可归责性，因此，保险人应当

按照保险合同订立时约定的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保险人应当全额承担

保险责任，但毕竟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有权按照增加后的危险计算应增加之保费，

并要求投保人补缴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之日起至保险事故发生之日止这段期间内增加之保费。

五、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可被免除之情形

在保险合同订立后，遇有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情形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通知保险人。在被保险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

被保险人可以免除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立法规定来看，有以下情形的，被保

险人可以免于承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其一，保险人已经知悉危险增加或应当知悉危险增加。
各国（地区）保险立法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应承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原因在于，保险标的处于被保险

人或投保人的控制下，所以通常情况下，保险人很难知晓保险标的危险变化的相关情况。在保险标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以便保险人选择增加保费或解除保险

合同。但是在保险人已经知悉危险增加或应当知悉危险增加的情形下，被保险人自无履行危险增加

輨輳訛 Great Britain: Law Commission , Insurance Contract Law: The Business Insured's Duty of Disclosure and the Law of War-
ranties, TSO Press,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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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义务之必要。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62 条的规定：“当事人之一方对于下列各款，不负通知

之义务：一为他方所知者；二依通常注意为他方所应知，或无法诿为不知者。”
其二，保险人已申明不必通知的危险增加。
所谓保险人已申明不必通知的危险增加，是指保险人在合同中早已载明无须通知或保险人曾对

他方私下表示无须通知。既然保险人已对他方声明无须通知，自应尊重当事人之意愿，无须再为通

知。輨輴訛

其三，损害发生不影响保险人的负担。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61 条规定：“损害之发生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者，要保人或被保险人

无须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这里，怎样理解“损害之发生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学者间存在争

论，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损害之发生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是指危险已发生并在进行中，按其情形，

损害为不能避免而保险人复不得免除责任者，无论时间是否许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皆毋需为通知。
例如，邻区失火，保险之房屋有被延及之危险，于此情形，纵令通知，保险人亦不得终止契约或提议另

定保险费，而于被焚毁后复不得卸免责任。輨輵訛

第二种观点认为，“损害之发生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是指危险虽有增加，但此危险增加与保险

人所承保危险无关。例如，在火灾保险中，纵有第三人在保险标的物附近挖掘深坑，致有倾倒之虞，

但此损害之发生，火灾保险人并无履行保险给付之必要，对于保险人之负担不生影响，自无通知之必

要。輨輶訛

第三种观点认为，“损害之发生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经事实证明保险事

故发生前本应通知之危险增加，并未影响保险人之危险承担范围，则此时依保险契约之内容目的，并

未有损对价平衡原则，故以例外订之。輨輷訛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三种观点更为合理。第一种观点所举之例子并非危险增加而应属

于保险事故之发生，且其所指损害为不能避免而保险人复不得免除责任，未能清晰解释“损害之发生

不影响保险人之负担”的内涵。第二种观点所举之火灾保险例子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增加。因

为，保险法中所谓之危险增加是指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增加，而非另一种类危险的

增加。第三种观点从保险法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立法目的出发，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危险增加

通知义务，其理论基础在于贯彻保险法中的对价平衡原则，如果经事实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前本应通

知的危险增加并未影响保险人的危险承担范围，则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未通知为由拒绝赔偿，此

种解释更为科学、合理。
其四，为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所谓“为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是指虽然保险标的危险增加，但此危险增加是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

益而引起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保险法中的对价平衡原则，保护保险人的合法

权益。如果危险增加是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而造成的，则被保险人当然可以免于承担危险增加通

知义务。例如在火灾保险中，原有若干易燃物放置在院子里，后因邻居院子失火，为防止火灾蔓延，

輨輴訛 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台北三民书局 2003 年版，第 240 页。
輨輵訛 桂裕：《保险法》，台北三民书局 1984 年版，第 153 页。
輨輶訛 陈志川：《保险法新论》，台北海岛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9 页。
輨輷訛 同前注⑧，江朝国书，第 249 页。
輩輮訛 袁宗蔚：《保险法》，台北三民书局 1963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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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将上述易燃物转移至安全的屋内。此时，虽然房屋危险增加，但此危险增加是为了保护保险

人的利益，此时，被保险人无须承担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輩輮訛

其五，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
当危险增加是由于被保险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所致时，自不应再对其苛以危险增加的通知义

务。之所以要确定这种被保险人通知义务例外的原因在于，履行道德义务是人们互助共济的善意表

现，该行为符合道德评价之要求，因此，须加以鼓励与提倡。例如，在船舶保险中，因其他船只发生海

难求助，被保险船舶参与海难救助从而导致自身危险增加。由于此危险增加是为了履行道德上之义

务引起的，就此，被保险人无须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輩輯訛

综上所述，有以上情形之一的，被保险人均可免除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现行我国《保险法》仅针对

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可被免除之情形并未有

任何涉及。如果不加以区分，对所有危险增加都要求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不仅过分加重了被保险

人的负担，在某种情形下甚至直接违反了作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法理基础的最大诚信与对价平衡原

则。因此，将来修改我国《保险法》之时，有必要增列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可被免除之情形，以进一步完

善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规则。

（责任编辑：徐澜波）

輩輯訛 林咏荣：《商事法新诠（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北）1989 年版，第 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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